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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程序說明及自我檢核表 
彰化縣文化局辦理本縣傑出演藝團隊徵選與獎勵計畫，申請程序及團隊自我檢核表如下： 

一、 申請程序： 

(一) 請詳閱 115年度彰化縣傑出演藝團隊徵選與獎勵計畫申請須知及本局網頁公告資訊

以維護權益。 

(二) 至本局網站下載相關申請書表格，填表製作。 

(三) 備妥所有申請所需資料，於限期內提送： 

1. 電子檔請上傳至本局官網/便民服務/報名專區。 

2. 紙本資料於期限內寄交彰化縣文化局 員林演藝廳（信封請註明「參加 115 年度

彰化縣傑出演藝團隊徵選與獎勵計畫」）。 

二、 專案洽詢： 

(一) 彰化縣文化局 彰南演藝科  張小姐（04）8323410轉 307 

(二) 郵寄地址：510005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 2段 99號(員林演藝廳） 

三、團隊自我檢核表：送件之前，提醒您，務必檢查下列文件是否均備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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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書總表【附表一】 

2. 團隊登記立案證書影本、負責人身分證影本（正反面）【附表二】 

3. 團員名冊【附表三】 

4. 團務管理【附表四】 

5. 近 1年度演出成果【附表五】 

6. 近 3年內重要演出及活動紀錄【附表六】 

7. 年度營運計畫【附表七】 

8. 近 1年度收支一覽表【附表八】 

9. 年度收支預算表【附表九】 

10.申請文化局補助項目、內容、金額【附表十】 

11.顧問及主要演出人員合作意向書【附表十一】 

12.○○○年度計畫排練時程表【附表十二】 

13.近 3年內媒體或藝術評論等資料（限 10頁以內）【附表十三】 

14.切結書【附表十四】 

15.前一年度參與情形調查表（限 114年度傑團填報）【附表十五】 

16.最近一期國稅局申報書影本或會計師認證之財務報表 

17.已上傳上述電子檔資料至指定網頁。 

備 

註 

1.自我檢核表及審核文件各 1份（封面、經費概算、切結書皆需用印）。 

2.紙本文件需以 A4紙張及電腦繕打（直式橫書標楷體 14號字）並雙面

印製及裝訂。 

※請確認是否已上傳線上申請資料，以利執行單位確認申請資格。 

◎請於徵選計畫書適當項目填上資料，資料填寫經查明與事實不符者，得撤銷入選資格。 


